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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近年反避税工作的发展


（一）完善法律法规建设
 

法 律 法 规 规范性文件

●企业所得税
法 

●征管法

●企业所得税法
实施条例 

●征管法实施细
则 

●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
（2号文） 

● 关联申报表 

● 受控外国企业白名单 

● 单一职能不应亏损 

● 加强跟踪管理 

● 防止金融危机期间企业
将利润转移至国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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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工作机制，推动反避税工作开展
 

积
极
效
果

积
极
效
果


有
效
措
施

有
效
措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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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大调查补税力度，发挥威慑作用（三）加大调查补税力度，发挥威慑作用
 

1.1.年度补税金额持续高速增长年度补税金额持续高速增长
 

0.00 

5.00 

1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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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00 

25.00单位：亿元

查补税额 4.60 6.79 10.00 12.40 20.91 

2005 2006 2007 2008 2009

增长48%

增长47%

增长24%

增长69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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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单案补税金额持续提高单案补税金额持续提高


单位：万元 单案补税过千万 
40户，过亿4户，
最大4.61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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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案补税金额 127.42 383.62 574.71 815.79 1252.14 

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

单案补税过
千万4户

单案补税过
千万13户

单案补税过
千万29户

单案补税过
千万23户，
最大4.23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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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反避税调查威慑力凸显，溢出效应显现反避税调查威慑力凸显，溢出效应显现
 

2008 年 ，
该行业总体利
润率由2004年
的不到  1%，
提升至  5.6%,
增加企业所得
税约80亿元

2004年起，
全国对某行
业重点企业
进行转让定

同行业企

价调查和调
整

业探寻安全
利润率区间 

反避税工作对税收收入的贡献不仅体现在个案调查补税收入，更重要的

是，反避税威慑作用的发挥可以带动行业整体利润水平的提高，从而带来整


个行业企业所得税的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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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推动双边磋商，消除纳税人的双重征税 

 自2005年以来，我国先后与日、美、韩、丹麦、
新加坡等国开展了双边磋商。 
 目前，我国共对外签署了14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， 

8个转让定价相应调整的双边协议，39个双边磋商项目

正在审核，涉及美国、日本、瑞典、瑞士、韩国、新

加坡等十几个国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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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遵守国际规则，树立负责任大国形象


立法立法 调查 磋商

 规范程序及流程 

 全面反避税措施  案件统一管理 

 同期资料管理  功能风险分析  磋商启动程序 

 第三方提供资料  可比性分析  APA制度

 加收利息  公开数据库 

 四分位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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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六）研究反避税新理念，维护发展中国家利益

现实需要

特殊经济因素对企业
创造价值的贡献： 

成本低 
市场大 
需求旺

研究方向

新理念、新方法: 
成本节约 
环境成本补偿 
市场溢价 
营销型无形资产 
单一功能企业 
抵消交易 
来料加工成本核算

实践经验

成功运用： 

调查 
磋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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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加强对外宣传，扩大国际交流
 

我们积极参加OECD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会议以及国外宣
讲会，利用多种场合宣传我国反避税工作的发展。

1

俄罗斯、哈萨克
斯塔、泰国等发
展中国家向我国
咨询反避税立法
和实践经验。 

2 

OECD邀请我国派
专家参加OECD境
外转让定价培训、
授课；联合国邀请
我国参与《转让定
价操作手册》的编
写和制定工作。 

3

英国《转让定价
周刊》根据调查，
将我国列入全球 
“转让定价较严厉
的国家”前十位，
我国排名第八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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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注重专业培训，强化人员队伍建设


配备专 加大培

职人员 训力度
 

 总局在国际税务司  “六员培训” 
 OECD培训反避税处，共5人； 
 英国税务局培训 

 14个东部沿海地区  案例交流 
设置反避税专岗，共  专项培训：金融业

114人。 、制药业、无形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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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近期工作重点


（一）继续完善立法
 

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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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拓展反避税新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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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健全反避税工作机制
 

统一

管理


全国联动


 反避税统一管
理、统一部署、统
一标准 
 实现案件调查
的全国联动，制定
较为统一的调整原
则及方案，避免同
一行业或者同一集
团的不同子公司调
整力度的区域性差
异

引入
 
APA报告

机制


借鉴发达国
家经验，引入 
APA报告机制，
增加APA的透明
度 

落实

专家小组

会审制度


近阶段拟采取过渡
措施： 
 各省试点 
 结案案件，各省会
审后才能报总局 
 重大案件，总局牵
头，组织会审 
 外请行业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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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推进反避税信息化建设


构建我国企
业信息数据
库，改变目
前可比信息
筛选完全依
靠境外第三
方数据的被
动局面。

16




（五）扩大对外交流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
 

积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宣传我国反避税工作取得的进展，分享我国相

经验经验 关立法经验，并就成本节约、市场溢价等问题同世界各国进行沟通与

分享分享
交流，争取形成具有影响力和实践经验的价值理念。

积极参与国际征管协作和国际联合反避税调查

国际国际

调查调查


积极参与OECD专家授课以及联合国《发展中国家转让定价手册》的
规则规则 拟定，扩大我国反避税工作在国际社会的影响力。在国际规则制定中

制定制定
，积极争取话语权，更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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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六）实现统一管理，打造高素质的专职队伍 

加大培训力度增加专职人员

重点

实现统一管理 

 在总局和地  充实反避税
方局，实行集中  近期在15

处力量，
统一管理，确保 个重点地区设  建立留住人
全国执行标准的 500人专职队
规范统一 伍 

才的激励机制
 

 组织实施特
定行业、某一领
域的专业培训 
 计划今年底
之前编写三部培
训教材，填补我
国反避税教材的
空白

18




Anti-tax Avoidance Division 19 




